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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01號
承辦人：張丞泓
電話：23639795#889
電子信箱：t0602@gte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古國教字第1156000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-2國小國語文到校輔導申請表、114-2國小國語文到校輔導申請表 

(18723695_1156000300_1_ATTACH1.odt、18723695_1156000300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檢送臺北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語文領域國語文分團國小

組114學年度第2學期到校協作申請表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語文領域國語文分團114學年

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申請協作項目及方式：

(一)貴校於推動國語文課程過程中，如有遇教學活動或行政

層面等相關問題需要本輔導團到校協作者，請逕向本輔

導團提出申請（詳如附件）。

(二)協作項目範圍：經典閱讀或酷表達、多元寫作—觀察與

描寫的共舞、學力檢測國語文精進方案、素養導向教學

與評量（含期中、期末評量試題精進）、SEL融入語文學

習等，依申請學校需求規劃協作內容及方式。

(三)申請期限即日起至115年1月30日止，一校一學期以申請

一次為原則。請將填妥並核章完成之申請表送至古亭國

小教務處。如有相關疑問，請電洽張丞泓專案教師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清江國小 1150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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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2)2363-9795分機889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
副本：

02


